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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刑法修正第二百五十一條及第三百十三條條文 

中 華 民 國 109年 1 月 15 日 

華總一義字第 10900004141 號  

第二百五十一條  意圖抬高交易價格，囤積下列物品之一，無正當理由不應市銷售

者，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三十萬元以下罰金： 

一、糧食、農產品或其他民生必需之飲食物品。 

二、種苗、肥料、原料或其他農業、工業必需之物品。 

三、前二款以外，經行政院公告之生活必需用品。 

以強暴、脅迫妨害前項物品之販運者，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

役或科或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。 

意圖影響第一項物品之交易價格，而散布不實資訊者，處二年以

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二十萬元以下罰金。 

以廣播電視、電子通訊、網際網路或其他傳播工具犯前項之罪者

，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。 

第二項之未遂犯罰之。 

第三百十三條  散布流言或以詐術損害他人之信用者，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

或科或併科二十萬元以下罰金。 

以廣播電視、電子通訊、網際網路或其他傳播工具犯前項之罪者，

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。 


